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股票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限售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５２％

。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声电子”或“公司”）召开了股权分置改革

相关股东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实施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承诺如下：

１

、法定承诺

超声集团所持股份自获得上市交易流通权后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述期满后，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非流通股股份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 在二十四个

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履行情况：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

２

、特别承诺：

超声集团将在自

２００６

年起的

３

年（即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的年度董事会中，通过委派到超声电

子的董事提出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５０％

的利润分配预案， 并保证在股东大会表决时

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履行情况：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履行了相关法定承诺和特别承诺，分别于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通过委派到超声电子的董事向董事会提出

２００６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和

２００８

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不低于当

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５０％

的利润分配预案，并经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完毕。

（二）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追加限售承诺：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承诺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

１９

，

３９６

，

８００

股超声电子股份和

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股超声电子股份， 均从解除限售日起自愿继续锁定叁

年。

履行情况：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严格履行了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５２％

。 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备注

汕头超声电子

（集团）公司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３４．５２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中

８５００

万股质押给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合 计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３４．５２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３４．５２％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１５

，

８５４ ０．０３％ １１５

，

８５４ ０．０３％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５２

，

１３６

，

６５４ ３４．５４％ １１５

，

８５４ ０．０３％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８

，

２９９

，

３４６ ６５．４６％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４４０

，

３２０

，

１４６ ９９．９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８８

，

２９９

，

３４６ ６５．４６％ ４４０

，

３２０

，

１４６ ９９．９７％

三、股份总数

４４０

，

４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４０

，

４３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汕头超声电子

（集团）公司

１７６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４０．１１ ３８

，

７９３

，

６００ ８．８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３４．５２

合计

１７６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４０．１１ ３８

，

７９３

，

６００ ８．８ １５２

，

０２０

，

８００ ３４．５２

注：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３５９２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０．８

股派现金

１

元（含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５９２０

万股增加至

３８７９３．６

万股。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

份由原

１７６６８

万股增至

１９０８１．４４

万股。

２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３７６

号文《关于核准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通知》 的批准，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向十名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了

５２５０

万股的股份， 公司总股本由

３８７９３．６

万股增加至

４４０４３．６

万股。

五、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１ １７

，

９６０

，

０００ ５％

２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 １９

，

３９６

，

８００ ４．４％

注：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原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２３

日解限的股份

１７９６

万股增加至

１９３９．６８

万股。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超声电子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持有人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有

关承诺。超声电子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超声电子本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公司控股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承诺：

１

、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 预计未来任意三十天内公开出售解除限售流通股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１％

的，

将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２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交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

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超声电子对外披

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等内容。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第一次分红预告

交银施罗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正式生效。 截止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本基金

Ａ／Ｂ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２

元，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１．０５２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７

，

８０７

，

０１３．６６

元，本基金

Ｃ

类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４９

元，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１．０４９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４

，

８９９

，

２０９．３５

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交银施罗

德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为收益分配基准日，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实

施《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一次分红，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本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本基金拟向

Ａ／Ｂ

类基金份额持

有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５

元，向

Ｃ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０．２５

元。分红金

额如有变化，以分红结果公告为准。

二、分红时间

１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２

、红利再投确认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３

、现金红利划出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４

、分红结果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５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其现金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

基金份额。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１

、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先未做出收益分配方式选择的，则默认方式为现金分红。

２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３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直接计入其基

金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基金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２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３

、持有

Ａ／Ｂ

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选择红利再投资，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免收前端申购费或后端申购费。

六、咨询办法

１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

２

、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０２１

）

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

３

、本基金代销机构

（

１

）场外代销机构：

销售机构名称 网址 客户服务电话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８８

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９９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９５５３３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９５５５９

５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５５５５

６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ｍ ９６２８８８

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８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６８

９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ｂｃｂ．ｃｏｍ．ｃｎ ９６５２８

（上海地区

９６２５２８

）

１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ａｎｋ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２６

１１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７７

１２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２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１３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１４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９５５２１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１５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１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３

１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１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９５５６５

１９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２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ｓ．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９５５５８

２１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ｙｗｇ．ｃｏｍ ９５５２３

或

４００８８９５５２３

２２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ｘｃ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８－１５５１

２３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２４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９７

２５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２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６

２７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ａｖｉｃ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６６－５６７

２８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２９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ｈｙｓｅ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３０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３１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３８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ｕｂｓ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ｃｏｍ ４００－８８７－８８２７

３９

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ａｊｚｑ．ｃｏｍ

（

０２１

）

６３３４０６７８

４０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ｃ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

０７５５

）

３３６８００００

，

４００－６６６６－８８８

４１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００－１０９

４２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９５５７１

４３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ｂｈｚｑ．ｃｏｍ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４４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４５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０３

４６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４７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０５９１

）

９６３２６

４８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ｖｓ．ｃｎ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４９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ｃｎｅｗ．ｃｏｍ

（

０３７１

）

９６７２１８

，

４００－８１３－９６６６

５０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９６５９８．ｃｏｍ．ｃｎ

（

０５７１

）

９６５９８

５１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５２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ｎｈｔ．ｃｏｍ．ｃｎ

（

０４７１

）

４９６０７６２

，（

０２１

）

６８４０５２７３

５３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８０９－６０９６

５４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ｈｔｔｐｓ

：

／／ｊｉｊｉｎ．

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３７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

３２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９５５３８

３３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ｊｈｚｑ．ｃｏｍ．ｃｎ ４００－６６６－２２８８

３４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９５５１１－８

３５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ｗｗｗ．ｘｍｚｑ．ｃｎ

（

０５９２

）

５１６３５８８

３６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９８

（

２

）场内代销机构：具有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认可的代销机构 （具体名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ｓｓｅｐｏｒｔａｌ／ｗｅｂａｐｐ／ｌｉｓｔ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ｒ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ｆｌａｇ＝３

）。

重要提示

１

、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

金红利按除息日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 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

金分红。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对

Ａ

类、

Ｂ

类和

Ｃ

类基金份额分别选择不同的分红方式。选择采取红利再投资形式

的，同一类别基金份额的分红资金将按除息日该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成相应的同一类别的基金份额。 同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基金不同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 且在任一销售机构

对其单个交易账户下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的修改将仅适用于该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 而对本基金其他

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无效。 例如， 某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甲和销售机构乙均持有本基金基金份

额，该持有人至销售机构甲成功修改了本基金的收益分配方式，则其在销售机构甲持有的基金份额采用新

的收益分配方式，但其在销售机构乙持有的基金份额仍保留原来的收益分配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认

购、申购本基金时选择分红方式，或在基金的开放日申请修改分红方式。 最终分红方式以本基金注册登记

机构确认为准。

３

、 由于本基金代销机构的分红方式设置和修改系统可能存在差异，为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以所希望

的分红方式参与本次分红，本公司特别提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

（

１

）请认真阅读本公司寄送的对账单。 对账单上显示的分红方式为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分红方式。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随时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０００

，

０２１－６１０５５０００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ｙｓｌｄ．ｃｏｍ

，

ｗｗｗ．ｂｏｃｏｍｓｃｈｒｏｄｅｒ．ｃｏｍ

）查询当前的分红方式。

（

３

）如对账单显示的分红方式，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经向本公司查询发现其当前的分红方式与申请认

购或申购本基金时选择的分红方式不同，以对账单显示或本公司确认的为准。

（

４

）本公司提请想要修改分红方式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请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

３

点前尽早到销售机构

修改分红方式，投资人对不同销售机构的交易账户可设置不同的收益分配方式，并在修改分红方式

Ｔ＋２

日

（申请修改分红方式之日为

Ｔ

日）后（含

Ｔ＋２

日）向本公司确认分红方式的修改是否成功，以保障在本次及以

后的分红中获得相应的权益。

（

５

）对于在多个销售机构均设有本基金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在修改和查询分红方式的时候请

留意是否所有销售机构下交易账户的收益分配方式均是您所希望的分红方式。

４

、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

分红权益。

５

、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对某销售机构下的交易账户多次提交分

红方式修改申请，则将以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对该交易账户所处理的最后一次分红方式，而非持有人最后

一次提交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基金份额持有人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确认分红方式是否

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各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同时，为保证基

金份额持有人能准确修改其分红方式， 本公司建议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避免在同一天对同一交易账户多

次提交分红方式修改申请。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２

证券简称：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各位股东：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４

日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任意时间。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１

号公司大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２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

）保荐机构代表。

７

、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６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７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８

、审议《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宣读《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地点：

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１

号，公司证券部。

３

、登记方式：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的程序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４２

； 证券简称：龙星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年度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

议案二，以此类推。 议案审议内容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二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００

议案三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四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５．００

议案六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６．００

议案七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７．００

议案八 审议《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酬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九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十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十一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１１．００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议案

１００．００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

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４

）议案为非累计投票制议案，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

弃权。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号”等资

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

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半日方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之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

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

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

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浩 李淑敏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５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９－８８６９２６０

联系地址：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１

号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０５４１００

２

、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４

、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

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

下：

序 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二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三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五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议案六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七 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议案八

审议《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报

酬的议案》。

议案九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的

议案。

议案十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的议

案》。

议案十一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 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件二：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表决办法如下：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将股权信息填写完整，并以所持有股份数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请在审议事项的相应表决意见栏内以“

√

”标记相应的表决意见。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5

2012

年

3

月

22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0686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2012-02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1

日下午

2

点；

（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下同）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20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3

月

21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

7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2

年

3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东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矫正中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17

人，代表股份数

439,622,835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8.7650%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人， 代表股份数

439,507,235

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8.746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12

人，代表股份数

115,6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181%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551,5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38%

；

反对

71,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62%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0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546,5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6%

；

反对

6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55%

；

弃权

8,10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546,5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6%

；

反对

6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55%

；

弃权

8,10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为

-164,797,263.74

元。

鉴于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亏损，不进行股利分配和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赞成

439,545,6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4%

；

反对

6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57%

；

弃权

8,10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439,546,5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6%

；

反对

6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55%

；

弃权

8,10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439,546,5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6%

；

反对

6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55%

；

弃权

8,10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审计资格，在审计过程中能够保持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和

应有的关注，在对公司

201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公正的完成了审计工作。 根

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

为人民币

50

万元整。

表决结果：赞成

439,546,535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9.9826%

；

反对

68,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155%

；

弃权

8,200

股

(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001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

2011

年履职情况在此次股东大会上做了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李晓明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02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20

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马

继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马继刚先生因其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亦不在公司

继续工作。

公司董事会同意马继刚先生的辞职请求，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财务总

监魏晓刚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马继刚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1

日

股票代码：

000752

股票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

2012-003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公司股票（西藏发展，

000752

）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2

年

3

月

19

日、

20

日、

21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一大股东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限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

人范志明先生进行了必要的自查。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关注、征询、自查并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经查，暂未发

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近期公司经

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不存在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以及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

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30

日发布了《

2011

年度业绩预告》，预计该报告与预计情况不存在较大差异。 公司

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

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2-9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东阳市蓝天白云会展中心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彭涛

6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总股本

871,789,092

股，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3

名，代表股数

449,614,956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51.5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提案》。

选举杨玉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449,614,95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票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任穗 徐春辉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浙江广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603

股票简称：

*ST

兴业 编号：

2012-016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发布《关于重大事项暨停牌公

告》，公司拟向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洲集团

"

）及相关第三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新疆某矿

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24

日起连续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本公司、大洲集团相关各方以及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积极有序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

每周公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兴业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董

2012-007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事项公告

中国长安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3

月

21

日，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云内动力

"

）收到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中国长安

"

）《关于撤回

<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备案

>

和

<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简易）

>

的通知》，其通知内容如下：

中国长安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备案》和《昆

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核准（简易）》，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

102315

号及

102316

号《接收凭证》，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02315

号及

102316

号《补正通知书》。 由于一直没

有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云内动力划转的批复文件， 中国长安先后多次向证监会上报了延期提交补正材料

的申请。

近期中国长安收到中国证监会来信，由于中国证监会行政受理处定期清理未受理文件资料的需要，要求

中国长安尽快撤回《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备案》和《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义务豁免核准（简易）》的申请文件。 因此，中国长安将按中国证监会要求近期撤回上述文件资料。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